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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转办第二十六批信访件共计11件。截至9月15日，已办结11件，现予以公开。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涉及枣庄市情况公示（第二十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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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枣庄市台儿庄区泥沟镇
夹坊村南，养鸭场，排放刺鼻
气味，污水直排村里水沟，有
异味，饮用水受到污染。

枣庄市滕州市鲍沟镇玻
璃商城内，永丰玻璃工艺
厂，无环评手续，仍在偷偷
生产。

枣庄市薛城区常庄镇姬
庄村内有多家无证经营的违
建企业：石料场、废品收购站，
噪声扰民；喷漆厂、养殖场，外
排刺鼻气味，养殖污水、粪便
乱排。

1.枣庄市薛城区常庄镇立
新社区有很多违建小企业，无
证经营。

2.薛国文化街路两侧门市
房之间的空间，被违规占用饲
养畜禽，污染环境。多家饭店
油烟、废水乱排，气味难闻。

3.文化街路面无下水道，
两侧商户产生的废水全部随
雨水冲入东侧河内。

枣庄市滕州市气象局和
南水北调办公室南边、荆河北
岸，有多家养殖场，外排刺鼻
气味，粪便污水直排河道，污
染河水；滕州市南沙河镇上营
村皇城公墓内，存在乱伐植被
开采山石的行为，破坏生态环
境。

枣庄市峄城区山东神工
股份有限公司，环保手续和污
水处理设施不完备。生产后
有废稀酸，有时倒入废矿井，
存在渗入地下的危险。其中
含稀盐酸的废水，没有建设合
格的防渗池，而是用简单的单
层塑料皮储存，外渗地下严
重。用废稀酸生产硫酸镁后
的废渣，该企业未经危废鉴定
就私自处理。另外还存在噪
声、废气污染等问题。

枣庄市实验学校武夷山
路世纪凤凰城附近的几家饭
店排放油烟、刺鼻气体，噪声
扰民。

枣庄市新城区处理不到
位甚至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
直排入龙潭水库，污染了水
源。

枣庄市滕州市柴胡镇种
庄村附近有一砖厂，排放浓
烟，粉尘污染严重。

枣庄市滕州市龙泉街道
东沙河大桥沿河两岸有工地
在施工，扬尘污染严重。

枣庄市薛城区锦阳河西
路有一家“车管家洗车行”，室
内洗车噪声扰民，希望搬到室
外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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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夹坊村南养鸭场，属村民胡某某所有，位于畜禽禁养区，共建有养鸭棚4座，分别为55米×17
米的养鸭棚2座，50×14米的养鸭棚1座，15米×8米的养鸭棚1座，其中1座内部养殖设施已拆除。
养殖场内建有化粪池，规格为20米×4米×2.5米。

2.根据台儿庄区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台儿庄区畜牧局、区环保局和泥沟镇联合执法
组于7月30日对该养殖户下达了关停取缔通知书，要求该养殖户畜禽出栏后关停取缔，并对养殖圈
舍污粪彻底清理。该养殖户8月2日已停养。截至9月10日，养殖设施已拆除完毕，粪污已清理完
毕。

3.9月6日现场抽取该养殖户压水井和周边胡某述压水井、李某艳大口井检测均未超标。

1.2015年永丰玻璃工艺厂已更名为滕州市鲍沟镇永盛源玻璃销售处。该公司亚光丝印玻璃生
产项目于2015年12月通过滕州市环保局审批，至今未通过竣工环保验收。鲍沟永盛源玻璃销售处
的生产工艺是外购玻璃后用水清洗表面浮尘，印刷后进行酸蚀、清洗，主要从事亚光丝印玻璃生产加
工。印刷工序以前使用纯水型PU玻璃树脂，2017年初开始穿插使用油墨和纯水型PU玻璃树脂；酸
蚀使用氟化氢铵及硫酸。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生产。

2.该公司实际操作中擅自将环评中的纯水型PU玻璃树脂改为穿插使用油墨和纯水型PU玻璃
树脂，违反了环评规定。该公司没有将沾染油墨的废桶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而是作为一般废桶卖掉，
初步查明该公司约处置16.8公斤废桶。

1.石料场位于姬庄村东南部，已于今年8月11日拆除，并全部清理。
2.姬庄村内存在4处废品回收站，其中，2家收购废铁，均有营业执照，分别于2017年7月14日和

7月26停产，9月6日现场检查时均已停产，不存在噪声扰民现象；1家废塑料收购点，1家废纸收购
点，营业执照均已过期。

3.经排查未发现该区域有喷漆厂。
4.该村存在1家养殖场和5家养殖户（属控养区）。1家养殖场存栏生猪150头，有营业执照、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动物防疫合格证，污水、粪便不外排；5家养殖户，分别存栏生猪70头、66头、50
头、16头、12头，存有污水、粪便外排现象，有养殖异味。

1.立新社区辖区内只有枣庄市丰禹防水建材有限公司1家企业，该企业生产聚乙烯丙纶高分
子复合防卷材，于2011年6月21日通过环评批复，于2012年5月21日通过环评验收，2013年2月7
日获得产品生产许可证，手续齐全合法。未发现违建小企业和无证经营现象。

2.经对薛国文化街路两侧门市房中间的空间细致排查发现，“509-601”中间的空间存在饲养27
只鸡、2只鹅；文化街最南端，809号门市房南侧的果园内，饲养9只羊，1只鹅；以上两处均位于禁养
区。文化街共有5家饭店，均存在未经净化排放油烟的情况，未发现污水外排现象。

3.文化街东侧门市房设有污水管道，污水由南至北排向永福路污水主管网。209、303号2家门
市房存在私设排水管道，生活用水排入河道现象，其他门市污水均经污水管道直接进入永福路污水
管网。

1.滕州市气象局和南水北调办公室旁边，荆河北岸有一家养猪专业户（位于禁养区），为龙泉街道
西大庙居张某某养猪户，已于2017年8月6日关闭搬迁，关闭前存栏生猪70余头。该养殖户关闭搬
迁后，污水沉淀池已经清理，但清理不彻底，因近期雨水较多，雨水将沉淀池灌满造成污水外溢，没有
发现粪便污水直排河道，现场没有刺鼻气味。

2.南沙河镇上营村皇城公墓是2003年3月为规范殡葬管理，经滕州市民政局批准设立的公益性
公墓，公墓设立后上营村实行了封山造林。从2003年以来上营村对原有的石塘坑进行填平造地，进
行荒山绿化，共栽植各类树木40余万棵，以前的荒山已经变成森林墓地。通过调查没有发现乱伐植
被、开采山石的现象。

1.山东神工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蒽醌、综合利用蒽醌副产废液生产硫酸镁、聚合氯化
铝等产品。其中，8000t/a蒽醌装置及配套工程搬迁项目于2009年5月11日通过枣庄市环保局环评
批复，于2013年11月5日通过环保验收批复；综合利用蒽醌副产废液生产硫酸镁、聚合氯化铝项目
和年产500吨间氯苯甲酰氯及100吨间氯过氧苯甲酸项目分别取得枣庄市环保局违规建设项目备
案。公司项目均有相关环保手续。2015年下半年，该公司因市场行情不好，停产至今。

2.该公司实行雨污分流，蒽醌水解工序产生的含铝酸性母液灌装出售；蒽醌产品洗涤产生的含稀
硫酸废水回用于水解工序，最终进入母液；车间冲洗水、生产区域初期雨水排入厂内集水池，收集后
回用于生产工艺中水解工序，锅炉脱硫除尘废水经中和、二级沉淀处理后循环利用，仅有部分生活污
水经公司化粪池沉淀后，通过铺设的污水专线管道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并且在园
区污水处理厂进水口安装了水质在线检测仪。

3.“生产后有废稀酸”，实际为蒽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酸性液体，用作综合利用蒽醌废液生产硫酸
镁、聚合氯化铝项目的原料，检查时未发现倒入废矿井、渗入地下的现象。周边也未发现存在废矿
井。

4.2014年底至2015年初确有存在没有建设合格的防渗池，而是用简单的单层塑料皮储存的现
象，后期环保部门检查发现后要求整改，未发现向地下渗漏现象。公司于2015年底建设了防腐防渗
储存池，2017年7月初建设防雨设施。2015年环保部门检查发现公司厂区西侧截流渠有水外溢，经
查该截流渠为应急截留厂内初期雨水及用于观察废液储存池是否渗漏，由于当天雨水较大，未能及
时回收初期雨水，导致少量外溢，外溢水为厂区初期雨水，经监测COD超标，峄城区环保局对该违法
行为进行了处罚。

5.该企业用含酸液生产硫酸镁后产生的废渣储存于专门建设的具有防雨防渗措施的渣场内。南
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山东神工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利用蒽醌副产废液生产
硫酸镁、聚合氯化铝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告中该废渣硫酸镁装置过滤工序产生，主要成分为硫酸镁、
硫酸铁、硫酸钙、氯化镁、氯化铁、二氧化硅、水等，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该废渣为一般工业固
废。

6.该企业有一台10蒸吨燃煤锅炉，锅炉尾气经碱液湿法脱硫除尘处理后排放，符合环评批复要
求；蒽醌缩合与水解工序产生的气态氯化氢进入缓冲罐，经二次降膜吸收后副产盐酸；三氯化铝车间
氯气（尾气）经两级串联碱液吸收后生成副产品次氯酸钠。2015年停产前，该公司自行监测报告显
示，废气排放达标。

7.该企业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200米，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距离最近的村庄约1000米）。
8.目前，峨山工业园区集中供热中心已建成并调试，下一步集中供热一旦投入正常运行，公司将

淘汰锅炉使用集中供热。

该区域共有餐饮店11家，其中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的2家，正在整改的1家，未安装净化设施的
8家。9月6日现场查看时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餐饮店排放油烟、有刺鼻气味。另外，现场查看时
未发现噪声扰民情况。

1.龙潭水库实为龙潭湖，位于新城区龙潭公园内，湖面面积约100亩，原为自然坑塘，后改造为公
园人工湖，湖水无补给水源，不作为城市水源地。

2.新城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2万吨/日，目前每日处理量约1.2万吨。新城区域自来水供应
由市中区供水总公司负责。新城区配套管网30.16公里，无管网未连接情况，处理后的出水（达到
GB18918-2002一级A标准）排入厂区北侧城区景观河道后汇入龙潭湖下游河道，部分回用于新城
市政园林洒水车补给水。新城区污水处理厂已与省市环保部门联网，相关数据实时上报，不存在污
水处理不到位的情况，且不排入龙潭湖。

3.经排查，在龙潭湖周边共发现雨水泄洪入湖口3处，其中一处为东侧新建龙潭实验学校雨水排
放口，未发现有雨水排入；另两处为原有城区泄洪通道，有雨水排入。对有雨水排入的2处泄洪道入
湖口水质进行了取样，并委托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对水样水质进行了检测。

4.龙潭湖为城市建成区内非直接接触景观湖。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对水
域功能和标准的分类，V类水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和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标准》规定基本
项目环境限值中v类水质对应的COD限值为40mg/L、氨氮（NH3-N）限值为2.0mg/L。经检测，龙
潭湖南桥入湖口 COD 为 7mg/L，NH3-N 为 4.04mg/L；东南角入湖口 COD 为 10mg/L，NH3-N 为
3.53mg/L。依据COD及NH3-N检测数据分析，泄洪道入湖口水体应不存在混杂生活污水现象。
初步分析，主要原因是因近期降雨较多，上游雨水冲刷地面后进入两处泄洪通道，形成面源污染，造
成氨氮超标。

1.反映的种庄村砖厂是滕州市建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6年建成，主产煤矸石、页岩
多孔烧结砖，2006年8月25日通过滕州市环保局环评审批；2010年7月20日通过环评验收。

2.2017年5月，该公司进行环保技改升级，新上湿式静电除尘、脱硫设备一套。7月1日，委托山
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烟气在线监测仪器技术性能参数检测，完成与两级市的废气数据比
对，实现了在线监测联网，并进行试生产，8月15日，因场地低洼和降雨影响，导致窑室地下排烟系统
进水，进行停产维修。

3.9月6日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没有发现任何生产迹象，也没有发现排放浓烟和粉
尘污染现象。

经现场检查核实，东沙河大桥沿河两岸区域的项目为南水北调蓄水水库工程，反馈问题为该项
目一标段、二标段所在区域。南水北调蓄水工程一标段由山东水总有限公司施工，南水北调蓄水工
程二标段由中国葛洲坝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现场检查时，发现在东沙河大桥沿河两岸施工工地
出入口未硬化，裸露渣土未覆盖，车辆通行时有扬尘现象。

1.“车管家洗车行”位于锦阳河路7-9号门市，业主为杨某，注册时间为2014年11月28日。9月
6日现场查看时发现在室内打开洗车水泵产生噪声，对周边造成轻微噪声扰民。

2.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及《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
法》第十八条之规定，洗车行不能搬到室外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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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台儿庄区畜牧局、区环保局和泥沟镇联
合执法组对该养殖户下达了关停取缔通知
书。截至 9 月 10 日，养殖设施已拆除完毕，
粪污已清理完毕。

1.滕州市环保局对该公司擅自改变环评工
艺、未通过竣工环保验收且没有将沾染油墨的废
桶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的行为进行立案处罚，已下
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处罚5.5万元。

2.滕州市环保局对该销售处下达《违法行为
改正决定书》，要求该立即停止生产，对印刷工艺
恢复原状，废油漆桶纳入危险废物管理，完成验
收前不得投入生产。

1.继续加强对取缔石料场的日常监控，防止
复产。

2.对4家废品收购点进行关停，并制订清理
方案，责成当事人9月16日24时前清理完毕。

3.截至9月8日，5家养殖户均已关停清理完
毕。1家养殖场沉淀池基本完工，同时正在进行
雨污分离防雨设施等规范化整治建设。

1.对排查发现的饲养畜禽问题，立即责成
当事人予以清理，截止到9月6日晚，已全部清
理完毕。

2.薛城区城管局等有关部门对5家饭店均
已下达停业整顿通知书，责令安装油烟处理设
施，经验收合格后方可经营。

3.截至9月7日，已将209、303号2家门市
房排水管道改至污水管网。

1.滕州市龙泉街道组织挖掘机、吸粪车，对
该户沉淀池采取吸污、填埋等措施进行集中整
治，截至 9 月 8 日已完成该户污染物的清理工
作。对该户场区喷洒消毒药，杜绝异味产生，
整治周边环境。

2.滕州市南沙河镇加强对上营公墓的巡查
管理，坚决制止乱伐植被、开采山石现象发生。

1.按照枣庄市环保强化督查提出的要求督
促该公司加快整改进度，做到层层把关，确保
企业整改到位，按期完成整改工作，并完成相
应的检测工作，不整改完成，绝不允许企业生
产。目前，企业正在停产整改。

2.对该公司进行全方位检查，对企业的废
水、废气处理设施进行检查，确保污染治理设
施稳定运行。

1.对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 7 家餐饮店，
以及既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又无照经营的1
家餐饮店，责令停业整改，待整改完成后方可
营业。

2.责令餐饮店经营噪声要达到国家规定标
准，禁止店外经营造成噪声扰民。

3.责成薛城区城管局、巨山街道办事处、相
关社区、物业、市监局、卫计局等部门，加强餐
饮店管理，并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和频率，对该
区域餐饮店进行重点监管。

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防治法》相关规定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
通知书》，责令该公司限期改正，对工地出入口进
行硬化，并对裸露土地采取覆盖等密闭措施。

1.向该洗车行业主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予以停业整治，要求该洗车行对洗车水泵加装隔
音罩包裹起来，并在洗车水泵底座安装减震装
置，直到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噪声扰民后才能营
业。

2.薛城区城管局、常庄镇、市监局，将加大巡
查力度和频率，加强洗车行的监督管理。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备注：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转办第二十六批群众举报件共计11件。截至2017年9月15日已办结11件。


